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官人社监罚字【2026】第1号
从文教育咨询（昆明）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MADL3FNCIU 
  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小板桥社区居委会大都摩天二期5-1705
经调查，我局于2025年11月27日向你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官人社监令决字[2025]第103号，并于2025年12月9日在网上发布送达公告进行30天公示，公示期满后你单位仍未按照责令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之规定。
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   
决定给予你（单位）下列行政处罚：  罚款1500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交到官渡区金库帐号：4350。到期不缴纳罚款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 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向  官渡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劳动保障监察员:陈志华   监察证号：24—Z02251 电话: 0871-65650556
劳动保障监察员:王伟     监察证号：24—Z19269 电话: 0871-6565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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